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8-070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债券简称：18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650 

债券简称：18金科 02     债券代码：112651 

特别风险提示: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担保的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审批的担保金额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按照合作惯例，为了支持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提高融资上账速度，拟

为参股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34.6133亿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已审议通过

的担保金额 

已公告担

保发生额 

最近一

期资产

负债率 

本次新增

担保金额 

剩余担

保金额 

杭州金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000 - 52.45% 32,000 64,000 

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97.98% 33,333 33,333 

太仓卓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46.64% 30,800 30,800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98.65% 30,000 30,000 

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100.00% 30,000 30,000 

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00 - 100.00% 10,000 45,000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 - 91.84% 180,000 180,000 

合计 67,000 -  346,133 413,13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杭州金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金渝”）目前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按照合作协议的安排，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持

有其的 40%股权，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公司将按照

40%的股权比例为杭州金渝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本次新

增担保金额不超过 3.2亿元，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6.4亿元。 

2、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百俊”）目前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如皋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金科”）持有其 66.66%的

股权，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地产”）持有其 33.34%的

股权，根据《地块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当条件成就时如皋金科将转让常州百

俊 33.33%的股权给南京市高淳区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碧桂园”），最终公司持有其 33.33%的股权，南京碧桂园持有其 33.33%的股权，

光明地产持有其 33.34%的股权，公司拟按照 33.33%的股权比例为常州百俊向金

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3333 亿元。 

3、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公司持有 22%股权的参股公司太仓卓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卓润”）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期限不超过 5年。

公司将根据融资需要，按照 22%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08亿元。 

4、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公司持有 25%股权的参股公司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碧合”）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期限不超过 3

年。公司将根据融资需要，按照 25%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亿元。 

5、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公司持有 30%股权的参股公司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领跑”）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公司将根据融资需要，按照 30%的股权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3亿元。 

6、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市江龙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龙投资”）持有

成都盛部 33%的股权，成都旭辉持有其 34%的股权，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不动产”）持有其 33%的股权。根据经营需要及股东协商，变更原审

批通过融资方案，由江龙投资和成都旭辉对融资主债权承担全部担保责任，其中

公司包括不限于以持有成都盛部 33%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按照主债权 49%的

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旭辉以持有成都盛部 34%的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并按照主债权 51%的比例所对应的担保范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本次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 1亿元，累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4.5亿元，期限不超

过 3年。为了控制风险，公司将要求平安不动产按其股权比例向公司承担反担保

义务或提供其他征信措施，同时要求成都盛部提供反担保。 

7、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希尔顿”）系公司与福

建嘉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嘉里”）共同增资、分别持股 50%的

非并表参股公司，按照相关约定，福建希尔顿由公司主导开发，按照公司的运营

管理模式进行运营和管理，为了确保项目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公司拟为福建希

尔顿融资事项向金融机构提供全额担保，同时以持有的福建希尔顿股权向金融机

构提供质押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 18亿元。 

上述事项已经 2018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表决结果为：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连续十二月内担保金额

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杭州金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09月21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路108号1幢二层233室 

法定代表人：王贺 

注册资本：3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科天宸”）持有其100%的股权。按照《合资合作协议》的安排，金科天宸

最终持有其40%的股权，由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100%控制的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上述股东及股权比例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公

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按照《合资合作协议》安排的股权结构： 



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金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 6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2007.HK）

最终产权人

    根据杭州金渝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12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58,194.77万元，负债总额为58,194.57万元，净资产为0.20万元，2017年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0.27万元，净利润0.2万元。 

截止 2018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67,133.58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208.41万元，净资产为 31,925.17 万元，2018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74.83万元，净利润-74.83 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2、 公司名称：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29日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590号1601室 

法定代表人：潘阿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公司全资子公司如皋金科持有其66.66%的股权，光明地

产持有其33.34%的股权，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条件成就时如皋金科将

转让33.33%的股权给南京碧桂园，最终公司持有常州百俊33.33%的股权。上述股

东及股权比例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安排的股权结构： 



常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如皋金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33.33%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600708.SH)

南京市高淳区碧桂园碧
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33.33%33.34%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公司）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HK02007-外国上市公

司）

最终产权人

 

该公司于2018年1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常州百俊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 2018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96,538万元，负债总额为 94,590万元，净资产为 1,948万元，2018年 1-3月实

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52万元，净利润-52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3、 公司名称：太仓卓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27日 

注册地址：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162号 

法定代表人：任玲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金科集团苏州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22%的股权，上海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上海新碧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28%

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太仓卓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金科集团苏州百俊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2%

上海鸿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新碧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5%25%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本公

司）

碧桂园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
司（HK02007-外国

上市公司）

最终产权人

苏州天地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8%

上海天地源
企业有限公

司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卓越青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越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卓越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台港澳法人

独资)

 

该公司于2017年底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太仓卓润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 2018年 3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12,345万元，负债总额为 52,400万元，净资产 59,945万元，2018年 1-3月实

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54万元，净利润-54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4、 公司名称：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12月29日 

注册地址：长丰县双墩镇濛河路以南物华苑一期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投资咨询；房地产经营管

理咨询；建筑装潢施工；建筑工程技术研发及咨询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科天宸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

股权，合肥碧发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合肥万科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其25%的股权，安徽融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合肥市碧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金科天宸房地
产有限公司

25%

安徽融辉置业有限
公司

合肥碧发房地产有
限公司

25%25%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本公

司）

增城市碧桂园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恒宙国际有限公司
（外国法人）

合肥万科置业有限
公司

2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000002.SZ)

福建金辉安徽房地
产有限公司

北京金辉居业投资
有限公司

金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该公司于2017年底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合肥碧合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 2018 年 3 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41,935.27万元，负债总额为 140,017.48万元，净资产为 1917.79万元，2018

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82.21万元，净利润-82.21 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5、 公司名称： 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12日 

注册地址：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街道家园街128号 

法定代表人：常鲁豪 

注册资本：800万元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酒店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成都领地泛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根据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公司将通过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30%的股权，成都领地泛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股权结构： 



成都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领地泛太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成都领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0% 7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领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玉奇、刘
玉辉、王志
东、龙一
勤、张启
伟、侯三
利、王涛、
其他股东增
资

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弘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融量集团有
限公司 

王涛、刘玉
奇、刘玉
辉、龙一
勤、侯三
利、刘山天津金和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员工跟投公司

天津金耀辉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员工跟投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1月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成都领跑提供的资料显示，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9,516.06万元，负债

总额为49,518.38万元，净资产为-2.32万元，2018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2.32万元，净利润-2.32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8年1月15日 

注册地址：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三强东路一段49号欧城花园4栋3层1号 

法定代表人：林祝波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工程项

目管理；会务服务；酒店管理；企业形象策划；机械设备租赁。 

与本公司关系：目前成都旭辉持有其100%的股权，按照《合资合作协议》安

排，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龙投资持有成都盛部33%的股权，成都旭辉持有其34%的股

权，平安不动产持有其33%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按照《合资合作协议》安排的股权结构： 



成都市盛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科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成都市江龙投
资有限公司

33%

成都旭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33%34%

旭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平科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
司

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平安
金融科技
咨询有限

公司

平安国际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保险（集
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保险海外
（控股）
有限公司

林
伟

林
中

林
峰

上海旭辉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旭凯（上
海）投资顾
问有限公司

上海汉普卡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外商独资企业）

旭辉企发有限公
司（HK）

成都金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重庆市金科实业
集团弘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金和顺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员
工跟投公司）

天津金耀辉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员工跟投

公司）

    该公司为2018年1月新成立的公司，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根据成都盛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 2018年 3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35,730.19 万元，负债总额为 35,730.28 万元，净资产为-0.09万元，2018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0.09万元，净利润-0.09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年04月29日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北路新店镇南平路 

法定代表人：蔡家燕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主营业务：在福州市鼓楼区新店镇南平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建造“希尔顿假日

大酒店”。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福建嘉里持有其50%的股权。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福建嘉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希尔顿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50% 5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林文华 蔡家燕

   截止2017年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79,773.50万元，负债总额为165，259.78

万元，净资产为14,513.72万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5.4万

元，净利润-55.4万元。 

截止2018年3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177,967.24万元，负债总额为

163,453.95万元，净资产为14,513.29万元，2018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利润总额0.4万元，净利润0.4万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被担保对

象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

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

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融资需要为上述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

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根据融资需要按规定为其融资提供担保，且其他股东方按股权比例提供

担保、提供反担保或提供其他征信措施，担保公平、对等。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参股公司，公司均安排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控财务风险，并且上述参股公司开

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不存在不能按期偿还金融

机构借款的风险，公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参股

公司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展，有

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公司和其他股东方原



则上均采取同比例提供担保。对于为部分参股公司股东代为担保事宜，公司将采

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风险较小。该对外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3月末，本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本

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87,849万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

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900,478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4,388,326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1.98%，占总资产的27.8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